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政府采购项目评审报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采购项目基本情况[  ]

1、采购组织机构： 淳安县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  

2、项目名称： 淳安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智慧运维监管租赁（原一、二期）项目 

3、项目编号： CAZBDL2022ZC- 162号  

4、采购内容： 淳安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智慧运维监管租赁（原一、二期）项目 

5、开标地点： 淳安县千岛湖镇环湖北路375号淳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405开标室淳安县千岛湖镇环湖北路375号淳安县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

6、采购单位：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淳安分局 

7、预算执行确认书编号： 临[2022]2728号 

8、采购预算金额： 783万元 

9、采购方式： 公开招标 

10、发布采购公告时间：2022-10-18   

11、公告采购发布网站：浙江省政府采购网 

12、采购响应截止时间：2022-11-08 09:30:00 

13、供应商报名情况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,浙江智慧划云科技有限公司,杭州九问数字科技有限公

司,杭州凡闻科技有限公司,浙江国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,南方智水科技有限公司,湖北昊和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,浙江凯乔环

境科技有限公司8家供应商获取了本项目采购文件

 

14、供应商投标（响应）情况：浙江国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,杭州凡闻科技有限公司,浙江智慧划云科技有限公司3家供应商

投标

 

二、评审小组组成二、评审小组组成

1、采购人及采购组织机构按政府采购法律、法规、文件的规定组建评审小组，通过 自行抽取 的方式确定评审专家，其中

采购人代表  1  人，评审专家  4  人，分别如下：

姓名 单位 职称/身份 手机号码 备注

汤鹏 千岛湖中等职业学校 正式专家 18758187318 组员

余有胜 淳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正式专家 13575780229 组员

李冬梅 杭州市淳安县财政局 正式专家 13858019960 组长

徐日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淳安分公司 正式专家 15306582999 组员

徐建新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淳安分局 采购人代表 13588335127 组员

2、经核对，评审人员身份与上表名单一致。  

3、评审小组成员均签署《政府采购评审小组成员廉洁自律承诺书》。

4、评审小组其他情况说明：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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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审方法和标准三、评审方法和标准

本标项采用 综合评分法 ，具体评分标准详见采购文件“评审办法”（竞争性谈判和询价采购原则上应采用最低评标价法）。

四、评审情况及说明四、评审情况及说明

1、资格性审查情况说明： 

浙江智慧划云科技有限公司、杭州凡闻科技有限公司、浙江国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家单位通过资格审查。

2、符合性审查情况说明:  

浙江智慧划云科技有限公司、杭州凡闻科技有限公司、浙江国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家单位通过符合性审查。 

3、无效响应供应商名称、原因及现场确认情况：

无 

4、提请澄清供应商名称、澄清问题及其说明情况：          

无  

5、比较和评价（包括技术和商务偏离情况，重点比较和评价候选供应商的优劣）：          

智慧划云各项资料较齐全，方案合理；凡闻及国士多项客观资料未提供，凡闻相关方案较弱 

6、供应商得分排序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供应商 报价(元) 商务/技术得分 价格得分 最终得分 排序

1 浙江智慧划云科技有限公司 7700000元 72.4 7.14 79.54 1

2 杭州凡闻科技有限公司 2750000元 23.9 20.0 43.9 2

3 浙江国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790000元 36.4 7.06 43.46 3

 

7、推荐的中标（或成交）候选人  

综上，现推荐中标候选人：第一中标候选人：浙江智慧划云科技有限公司

 

8、其他需说明的评审情况：无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评审小组成员专家（签名）：  

现场公证员：

采购单位代表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1月8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/3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/3


	政府采购项目评审报告
	二、评审小组组成
	三、评审方法和标准
	四、评审情况及说明


